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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三版）中蒙俄中线铁路升级改造和发展可行性研究正

式启动。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方向，中吉乌公路运输

线路实现常态化运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运行稳定，哈萨

克斯坦北哈州粮油专线与中欧班列并网运行。孟中印缅经济

走廊方向，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建成投产，中缅铁路木姐－

曼德勒铁路完成可行性研究，曼德勒－皎漂铁路启动可行性

研究，中孟友谊大桥、多哈扎里至科克斯巴扎尔铁路等项目建

设取得积极进展。在非洲，蒙内铁路、亚吉铁路等先后通车运

营，成为拉动东非乃至整个非洲国家纵深发展的重要通道。

海上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共建国家港口航运合作不

断深化，货物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年货物吞

吐量增至 500 万标箱以上，跃升为欧洲第四大集装箱港口、地

中海领先集装箱大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共建取得重大进展，

正朝着物流枢纽和产业基地的目标稳步迈进；缅甸皎漂深水

港项目正在开展地勘、环社评等前期工作；斯里兰卡汉班托塔

港散杂货年吞吐量增至 120.5 万吨；意大利瓦多集装箱码头开

港运营，成为意大利第一个半自动化码头；尼日利亚莱基深水

港项目建成并投入运营，成为中西非地区重要的现代化深水

港。“丝路海运”网络持续拓展，截至 2023 年 6 月底，“丝路海

运”航线已通达全球 43 个国家的 117 个港口，300 多家国内外

知名航运公司、港口企业、智库等加入“丝路海运”联盟。“海上

丝绸之路海洋环境预报保障系统”持续业务化运行，范围覆盖

共建国家 100 多个城市。

“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成效显著。共建国家间航空航线网

络加快拓展，空中联通水平稳步提升。中国已与 104 个共建国

家签署双边航空运输协定，与 57 个共建国家实现空中直航，跨

境运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巴基斯坦、

尼泊尔、多哥等共建国家民航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助力当地民

航事业发展。中国民航“一带一路”合作平台于 2020 年 8 月正

式成立，共建国家民航交流合作机制和平台更加健全。新冠

疫情期间，以河南郑州－卢森堡为代表的“空中丝绸之路”不

停飞、不断航，运送大量抗疫物资，在中欧间发挥了“空中生命

线”的作用，为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际多式联运大通道持续拓展。中欧班列、中欧陆海快

线、西部陆海新通道、连云港－霍尔果斯新亚欧陆海联运等国

际多式联运稳步发展。中欧班列通达欧洲 25 个国家的 200 多

个城市，86 条时速 120 公里的运行线路穿越亚欧腹地主要区

域，物流配送网络覆盖欧亚大陆；截至 2023 年 6 月底，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 7.4 万列，运输近 700 万标箱，货物品类达 5 万多

种，涉及汽车整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 53 大门类，合计货值

超 3000 亿美元。中欧陆海快线从无到有，成为继传统海运航

线、陆上中欧班列之外中欧间的第三条贸易通道，2022 年全通

道运输总箱量超过 18 万标箱，火车开行 2600 余列。西部陆海

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覆盖中国中西部 18 个省（区、市），货物流

向通达 100 多个国家的 300 多个港口。

（三）贸易畅通便捷高效

贸易投资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共建国家

着力解决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问题，大幅消除贸易投资壁

垒，改善区域内和各国营商环境，建设自由贸易区，拓宽贸易

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拓展相互投资和产业合作领域，推动建

立更加均衡、平等和可持续的贸易体系，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

关系，共同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贸易投资规模稳步扩大。2013－2022 年，中国与共建国

家进出口总额累计 19.1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6.4%；与共建国家

双向投资累计超过 3800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2400 亿美元；中国在共建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

额累计分别达到 2 万亿美元、1.3 万亿美元。2022 年，中国与共

建国家进出口总额近 2.9 万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外贸总值的

45.4%，较 2013 年提高了 6.2 个百分点；中国民营企业对共建国

家进出口总额超过 1.5 万亿美元，占同期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

口总额的 53.7%。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共建国家共同维

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努力营造密切彼此间经贸关系的良

好制度环境，在工作制度对接、技术标准协调、检验结果互认、

电子证书联网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截至 2023 年 8 月底，8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贸易畅通

合作倡议》。中国与 28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21 个自贸协定；《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

效，是世界上人口规模和经贸规模最大的自贸区，与共建“一

带一路”覆盖国家和地区、涵盖领域和内容等方面相互重叠、

相互补充，在亚洲地区形成双轮驱动的经贸合作发展新格

局。中国还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国与

135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与 112 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含安排、协议）；与 35 个共建国家实

现“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与 14 个国家签署第三方市

场合作文件。中国与新加坡、巴基斯坦、蒙古国、伊朗等共建

国家建立了“单一窗口”合作机制、签署了海关检验检疫合作

文件，有效提升了口岸通关效率。

贸易投资平台作用更加凸显。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全

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累

计意向成交额近 3500 亿美元，约 2000 个首发首展商品亮相，

参与国别与参与主体多元广泛，成为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

文交流、开放合作、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平台。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中非经贸

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中俄博览会、中国－中东

欧国家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等重点

展会影响不断扩大，有力促进了共建国家之间的经贸投资合

作。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举办了 8 届“一带一路”高峰论

坛，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功举办了 14 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

与建设高峰论坛，在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经贸投资合作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产业合作深入推进。共建国家致力于打造协同发展、互利

共赢的合作格局，有力促进了各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链优化

布局。共建国家共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深化钢铁、有色金属、

建材、汽车、工程机械、资源能源、农业等传统行业合作，探索数

字经济、新能源汽车、核能与核技术、5G 等新兴产业合作，与有

意愿的国家开展三方、多方市场合作，促进各方优势互补、互惠

共赢。截至 2023 年 6 月底，中国已同 40 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

合作文件，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等成

为共建国家开展矿业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上海合作组织农

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发展，

促进国家间农业领域经贸合作。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建设的

卡拉奇核电站 K2、K3两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建成投运，中国

与哈萨克斯坦合资的乌里宾核燃料元件组装厂成功投产，中

国－东盟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为共建国家开展核技术产业合

作、助力民生和经济发展建立了桥梁和纽带。中国企业与共建

国家政府、企业合作共建的海外产业园超过 70 个，中马、中印

尼“两国双园”及中白工业园、中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中

埃（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稳步推进。

（四）资金融通日益多元

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共建国家及有

关机构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创新投融资模式、拓宽

投融资渠道、丰富投融资主体、完善投融资机制，大力推动政策

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支持共建“一带

一路”，努力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系。

金融合作机制日益健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推动成立中

国－中东欧银联体、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联体、中国－东盟银

联体、中日韩－东盟银联体、中非金融合作银联体、中拉开发

性金融合作机制等多边金融合作机制，中国工商银行推动成

立“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截至 2023 年 6 月底，

共有 13 家中资银行在 50 个共建国家设立 145 家一级机构，131

个共建国家的 1770 万家商户开通银联卡业务，74 个共建国家

开通银联移动支付服务。“一带一路”创新发展中心、“一带一

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能力建

设中心相继设立。中国已与 20 个共建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

协议，在 17 个共建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跨境支付

系统的参与者数量、业务量、影响力逐步提升，有效促进了贸

易投资便利化。金融监管合作和交流持续推进，中国银保监

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与境外多个国家的监

管机构签署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推动建立区域内监管协调

机制，促进资金高效配置，强化风险管控，为各类金融机构及

投资主体创造良好投资条件。

投融资渠道平台不断拓展。中国出资设立丝路基金，并

与相关国家一道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专门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截至 2023 年 6 月底，丝路基金累计签

约投资项目 75 个，承诺投资金额约 220.4 亿美元；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已有 106 个成员，批准 227 个投资项目，共投资 436

亿美元，项目涉及交通、能源、公共卫生等领域，为共建国家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投融资支持。中

国积极参与现有各类融资安排机制，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

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国际金融机构联合筹

建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加强第三方

市场投融资合作，与国际金融公司、非洲开发银行等开展联合

融资，有效撬动市场资金参与。中国发起设立中国－欧亚经

济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

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中非产能合

作基金等国际经济合作基金，有效拓展了共建国家投融资渠

道。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分别设立“一带一

路”专项贷款，集中资源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的融资支持。

截至 2022 年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直接为 1300 多个“一带

一路”项目提供了优质金融服务，有效发挥了开发性金融引

领、汇聚境内外各类资金共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融资先

导作用；中国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贷款余额达 2.2 万亿元，

覆盖超过 130 个共建国家，贷款项目累计拉动投资 4000 多亿

美元，带动贸易超过 2 万亿美元。中国信保充分发挥出口信用

保险政策性职能，积极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综合保障。

投融资方式持续创新。基金、债券等多种创新模式不断

发展，共建“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水平持续提升。中国证券行

业设立多个“一带一路”主题基金，建立“一带一路”主题指

数。2015 年 12 月，中国证监会正式启动境外机构在交易所市

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熊猫债”）试点，截至 2023 年 6 月底，交易

所债券市场已累计发行“熊猫债”99 只，累计发行规模 1525.4

亿元；累计发行“一带一路”债券 46 只，累计发行规模 527.2 亿

元。绿色金融稳步发展。2019 年 5 月，中国工商银行发行同时

符合国际绿色债券准则和中国绿色债券准则的首只“一带一

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BRBR）绿色债券；截至 2022 年

底，已有 40 多家全球大型机构签署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

则》；2023 年 6 月，中国进出口银行发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和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主题金融债。中

国境内证券期货交易所与共建国家交易所稳步推进股权、产

品、技术等方面务实合作，积极支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

交易所、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孟加拉国达卡证券交易所等共

建或参股交易所市场发展。

债务可持续性不断增强。按照平等参与、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的原则，中国与 28 个国家共同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

原则》，推动共建国家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重视债务可持续

性，提升债务管理能力。中国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结合共建国家实际

情况制定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工具，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

续性分析框架》，鼓励各方在自愿基础上使用。中国坚持以经

济和社会效益为导向，根据项目所在国需求及实际情况为项

目建设提供贷款，避免给所在国造成债务风险和财政负担；投

资重点领域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共建国家急需的民

生项目，为共建国家带来了有效投资，增加了优质资产，增强

了发展动力。许多智库专家和国际机构研究指出，几乎所有

“一带一路”项目都是由东道国出于本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而发起的，其遵循的是经济学逻辑，而非地缘政治逻辑。

（五）民心相通基础稳固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共建国家传承

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旅游合作、教育

交流、媒体和智库合作、民间交往等，推动文明互学互鉴和文

化融合创新，形成了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格局，夯

实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民意基础。

文化旅游合作丰富多彩。截至 2023 年 6 月底，中国已与

144个共建国家签署文化和旅游领域合作文件。中国与共建国

家共同创建合作平台，成立了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博物馆

联盟、艺术节联盟、图书馆联盟和美术馆联盟，成员单位达 562

家，其中包括 72个共建国家的 326个文化机构。中国不断深化

对外文化交流，启动实施“文化丝路”计划，广泛开展“欢乐春

节”“你好！中国”“艺汇丝路”等重点品牌活动。中国与文莱、

柬埔寨、希腊、意大利、马来西亚、俄罗斯及东盟等共同举办文

化年、旅游年，与共建国家互办文物展、电影节、艺术节、图书

展、音乐节等活动及图书广播影视精品创作和互译互播，实施

“一带一路”主题舞台艺术作品创作推广项目、“一带一路”国际

美术工程和文化睦邻工程，扎实推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中国在 44 个国家设立 46 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其中共建国家

32家；在 18个国家设立 20家旅游办事处，其中共建国家 8家。

教育交流合作广泛深入。中国发布《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推进教育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截至 2023 年 6

月底，中国已与 45 个共建国家和地区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

互认协议。中国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中国地方

省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高校、科

研机构也面向共建国家设立了奖学金。中国院校在 132 个共

建国家办有 313 所孔子学院、315 所孔子课堂；“汉语桥”夏令营

项目累计邀请 100 余个共建国家近 5 万名青少年来华访学，支

持 143 个共建国家 10 万名中文爱好者线上学习中文、体验中

国文化。中国院校与亚非欧三大洲的 20 多个共建国家院校合

作建设一批鲁班工坊。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连续 7 年举

办“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及相关活动；合作设立丝

绸之路青年学者资助计划，已资助 24 个青年学者研究项目。

中国政府原子能奖学金项目已为 26 个共建国家培养了近 200

名和平利用核能相关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共建国家还充分

发挥“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

盟等示范带动作用，深化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

媒体和智库合作成果丰硕。媒体国际交流合作稳步推

进，共建国家连续成功举办 6 届“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建

设“丝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中国－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

合作论坛、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中国－柬埔寨广播电视定期合

作会议、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澜湄视听周等双多边合作

机制化开展，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阿拉伯国家广播联盟等

国际组织活动有声有色，成为凝聚共建国家共识的重要平

台。中国与共建国家媒体共同成立“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

盟，积极推进国际传播“丝路奖”评选活动，截至 2023 年 6 月

底，联盟成员单位已增至 107 个国家的 233 家媒体。智库交流

更加频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于 2018

年成立，“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已发展亚洲、非洲、欧洲、拉

丁美洲合作伙伴合计 122 家，16 家中外智库共同发起成立“一

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

民间交往不断深入。民间组织以惠民众、利民生、通民心

为行动目标，不断织密合作网。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民心相通分论坛上，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

会等中外民间组织共同发起“丝路一家亲”行动，推动中外民

间组织建立近 600 对合作伙伴关系，开展 300 余个民生合作项

目，“深系澜湄”“国际爱心包裹”“光明行”等品牌项目产生广

泛影响。60 余个共建国家的城市同中国多个城市结成 1000 余

对友好城市。7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2 家民间组织结成丝绸之

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开展民生项目和各类活动 500 余

项，成为共建国家民间组织开展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六）新领域合作稳步推进

共建国家发挥各自优势，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

式，推动健康、绿色、创新、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国际合作空间更加广阔。

卫生健康合作成效显著。共建国家积极推进“健康丝绸

之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立紧密的卫生

合作伙伴关系。截至 2023 年 6 月底，中国已与世界卫生组织

签署《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与 160 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卫生合作协议，发起和参与中国－非

洲国家、中国－阿拉伯国家、中国－东盟卫生合作等 9 个国际

和区域卫生合作机制。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医学人才培养联

盟、医院合作联盟、卫生政策研究网络、中国－东盟健康丝绸

之路人才培养计划（2020－2022）等，为共建国家培养数万名

卫生管理、公共卫生、医学科研等专业人才，向 58 个国家派出

中国医疗队，赴 30 多个国家开展“光明行”，免费治疗白内障患

者近万名，多次赴南太岛国开展“送医上岛”活动，与湄公河流

域的国家、中亚国家、蒙古国等周边国家开展跨境医疗合作。

新冠疫情暴发以后，中国向 120 多个共建国家提供抗疫援助，

向 34 个国家派出 38 批抗疫专家组，同 31 个国家发起“一带一

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向共建国家提供 20 余亿剂疫苗，

与 20 余个国家开展疫苗生产合作，提高了疫苗在发展中国家

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中国与 14 个共建国家签订传统医药合

作文件，8 个共建国家在本国法律法规体系内对中医药发展予

以支持，30 个中医药海外中心投入建设，百余种中成药在共建

国家以药品身份注册上市。

绿色低碳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中国与共建国家、国际组

织积极建立绿色低碳发展合作机制，携手推动绿色发展、共同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先后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

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

等，提出 2030 年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的宏

伟目标。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关于建设绿色“一带

一路”的谅解备忘录（2017－2022）》，与 30 多个国家及国际组

织签署环保合作协议，与 31 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与超过 40 个国家的 150 多个合作伙伴建

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与 32 个国家建立“一带一

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积

极构建绿色金融发展平台和国际合作机制，与共建国家开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研究，共同维护海上丝绸之路生态安全，

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和“一带一路”环境

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中国实施“一

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与 39 个共建国家签署 47

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与老挝、柬埔寨、塞舌尔合

作建设低碳示范区，与 30 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 70 余个减缓和

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培训了 120 多个国家 3000 多人次的环境

管理人员和专家学者。2023 年 5 月，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国家

开发银行、中国信保等 10 余家金融机构发布《绿色金融支持

“一带一路”能源转型倡议》，呼吁有关各方持续加大对共建国

家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领域支持力度。

科技创新合作加快推进。共建国家加强创新合作，加快

技术转移和知识分享，不断优化创新环境、集聚创新资源，积

极开展重大科技合作和共同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推动科技创

新能力提升。2016 年 10 月，中国发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

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2017 年 5 月，“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

计划正式启动实施，通过联合研究、技术转移、科技人文交流

和科技园区合作等务实举措，提升共建国家的创新能力。截

至 2023 年 6 月底，中国与 80 多个共建国家签署《政府间科技合

作协定》，“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成员单位达

58 家。2013 年以来，中国支持逾万名共建国家青年科学家来

华开展短期科研工作和交流，累计培训共建国家技术和管理

人员 1.6 万余人次，面向东盟、南亚、阿拉伯国家、非洲、拉美等

区域建设了 9 个跨国技术转移平台，累计帮助 50 多个非洲国

家建成 20 多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农业、新能源、卫生健康

等领域启动建设 50 余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中国与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签署《加强“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协议》及修

订与延期补充协议，共同主办两届“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

别会议，并发布加强知识产权合作的《共同倡议》和《联合声

明》；与 50 余个共建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知识产权合作关系，

共同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创新和营商环境。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亮点纷呈。共建国家加强数字领域

的规则标准联通，推动区域性数字政策协调，携手打造开放、

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截至 2022 年底，中国已

与 17 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 30 个国

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与 18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关

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提出并推动达

成《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

《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中阿

数据安全合作倡议》《“中国+中亚五国”数据安全合作倡议》

《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等合作倡议，牵头制定《跨

境电商标准框架》。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建

设数字交通走廊，多条国际海底光缆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构建

起 130 套跨境陆缆系统，广泛建设 5G 基站、数据中心、云计算

中心、智慧城市等，对传统基础设施如港口、铁路、道路、能源、

水利等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中国－东盟信息港”、“数字化

中欧班列”、中阿网上丝绸之路等重点项目全面推进，“数字丝

路地球大数据平台”实现多语言数据共享。空间信息走廊建

设成效显著，中国已建成连接南亚、非洲、欧洲和美洲的卫星

电信港，中巴（西）地球资源系列遥感卫星数据广泛应用于多

个国家和领域，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为中欧班列、船舶

海运等领域提供全面服务；中国与多个共建国家和地区共同

研制和发射通信或遥感卫星、建设卫星地面接收站等空间基

础设施，依托联合国空间科技教育亚太区域中心（中国）为共

建国家培养大量航天人才，积极共建中海联合月球和深空探

测中心、中阿空间碎片联合观测中心、澜湄对地观测数据合作

中心、中国东盟卫星应用信息中心、中非卫星遥感应用合作中

心，利用高分卫星 16 米数据共享服务平台、“一带一路”典型气

象灾害分析及预警平台、自然资源卫星遥感云服务平台等服

务于更多共建国家。

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正能量

10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显著成效，开辟了世界经济

增长的新空间，搭建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新平台，提升了有关

国家的发展能力和民生福祉，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拓展了新

实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共建“一

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

（一）为共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共建“一带一路”聚焦发展

这个根本性问题，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短板和瓶颈，为共建国

家打造新的经济发展引擎，创建新的发展环境和空间，增强了

共建国家的发展能力，提振了共建国家的发展信心，改善了共

建国家的民生福祉，为解决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推动各国共同

走向现代化作出贡献。

激活共建国家发展动力。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着力解

决制约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实

施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动共建国家在铁路、公路、航

运、管道、能源、通信及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长

足进展，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增强了经济

发展造血功能。一些建设周期长、服务长远发展的工程项目，

就像播下的种子，综合效益正在逐步展现出来。基础设施的联

通，有效降低了共建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成本，提高了接入世

界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激发了更大发展潜力、更强发展动力。

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表明，内陆国家基础设施贸易成本每降低

10%，其出口将增加 20%。产业产能合作促进了共建国家产业

结构升级，提高了工业化、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促进形成具有

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增强了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更大发展空间。中国积极开展应急管理

领域国际合作，先后派出救援队赴尼泊尔、莫桑比克、土耳其等

国家开展地震、洪灾等人道主义救援救助行动，向汤加、马达加

斯加等国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和专家技术指导。

增强共建国家减贫能力。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粮食问题。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与相关国家发布《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与近 90 个共建国家和

国际组织签署了 100 余份农渔业合作文件，与共建国家农产品

贸易额达 1394 亿美元，向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 2000 多名农

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向多个国家推广示范菌草、杂交水稻等

1500 多项农业技术，帮助亚洲、非洲、南太平洋、拉美和加勒比

等地区推进乡村减贫，（下转第五版）


